
附件1：

罗定市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条件要求

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一 、依托单位
依托单位是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建设主体，包括牵头单位和联合单位，也可由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独立建设。依托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诚信状况良好，近3年无严重失信行为，能为试验示范基地提供建设经费、运行经费等必要的条件保障和政策支持。
1.牵头单位类型可以是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、农业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、涉农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国有农场等。
2.支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设试验示范基地，支持县级农业科研院所、涉农企业与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联合作为依托单位。
3.多家依托单位联合申报的，应签署联合申报协议书。
二、技术支撑能力
开展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工作(主要为主导品种、 主推技术和重大引领性技术)2年以上。每年示范展示省或本地区的主导品种、主推技术1项以上，积极开展培训活动。
三、硬件设施
具有试验示范必需的固定场所，场所集中且自申请之日起具有5年以上经营权，具有土地所有权的优先。
1.试验示范基地土地所有权属于国有的，牵头单位具有长期土地使用权；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的，应以承包期为限、具有5年以上租赁土地的期限。
2.具有适宜的面积规模，符合开展种植业、畜牧兽医、渔业、农机、资源环境等行业领域示范推广工作的要求。
3.基础设施完善，配套设施设备满足需要。土地集中连片， 沟、渠、路、涵、闸等基础设施较好，灌排方便；拥有开展试验示范、展示服务等活动的场所；根据行业领域特点配备农业机械、设施栏舍和智能化设备等设施装备，有较高的机械化、信息化水平。
四、人才队伍
具有与核心服务能力相适应的人才队伍，人员结构合理，有具备组织制定先进农业技术熟化验证、技术集成、示范推广方案的固定团队。团队管理和技术人员中，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 名。
五、管理制度
具有规范有效的管理运行制度，积极与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、农业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、涉农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国有农场等开展合作服务，探索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机制模式 。
六、其他
具备必须的安全、环保设施或措施，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或严重环境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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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各行业领域细化条件要求

	行业领域
	条件要求

	种植业
	粮食种植类大田面积不低于100亩。

	


畜牧兽医
	畜牧养殖：生猪年出栏1万头以上或能繁母猪存栏2000头以上，蛋鸡存栏5万只以 上，肉鸡或水禽年出栏10万只以上，奶牛存栏3000头以上，肉牛出栏500头以上， 羊出栏1000只以上，蜂养殖200群以上，特种畜禽养殖参照以上规模。
兽医：相应养殖规模可适当减少，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取得显著成效、常见病发病率低于 5%、强制免疫病种抗体合格率达到 85%以上（实施非免疫净化或非免疫无疫的病种除外）。

	
渔业
	池塘养殖水面不少于100亩，设施养殖水面不少于5000平方米，工厂化养殖水体不少于1000立方米，深远海设施养殖水体不少于1万立方米，网箱不少于1000立方米。

	




农机
	种植机械：满足种植业领域基地面积要求，还应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性能智能化农机装备，机具配置满足应急救灾需要，按需配有机库棚和维修间等设施。
畜牧养殖机械：满足畜牧领域规模要求，还应适配一定数量的精准饲喂设备、个体体征监测设备、环境精准调控设备、消杀防疫机械、智能巡检设备、畜禽产品采集储运设备、粪污收集与处理设备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等。 水产养殖机械：满足渔业领域规模要求，还应适配一定数量的智能投喂机械、水质 监测调控设备、自动增氧设备、尾水处理设施设备等。

	



资源环境
	种植业：满足种植业领域基地面积要求，重点考虑秸秆高值化综合利用、地膜科学 使用回收处置、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、农业野生植物驯化利用、外来入侵物种防控、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农业生产气候韧性提升等方面技术示范推广。
畜牧业：满足畜牧领域基地规模要求，重点考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生态循环农业、 低碳环保等方面技术示范推广。
渔业：满足渔业领域基地规模要求，重点考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外来入侵物种防控、低碳环保等方面技术示范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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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
罗定市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推荐汇总表


推荐单位(盖章):

	推荐
排序
	基地所在地
(省市县)
	基地名称
	行业领域
	技术
方向
	牵头单位
	牵头单位 类型
	联合单位
	基地
规模
	土地 性质
	土地条件是
否符合要求
	基地
联系人
	联系
电话

	 
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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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罗定市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	地址
	

	联系人及电话
	
	基地规模
	
	示范产业
	

	技术指导服务单位（农技站等）
	
	技术指导专家或农技员姓名、电话
	

	主导品种
	
	主推技术
	

	基地情况（含基本情况、生产规模、经营、技术服务方面）



负责人签字/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审核意见：

（公章）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农业农村局审批意见：

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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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罗定市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
申 报 书



牵头单位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基   地   名    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业领域：
种 植 业口

9

畜牧兽医口(养殖□ 渔    业口
农    机口(种植资源环境口(种植


兽医口)


畜牧口 畜牧口






渔业口) 渔业口)


填 写 说 明


1. 牵头单位、联合单位按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填写单位名称。牵头单位类型填写各级农技推广机构、科研院校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国有农场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等，非上述类型的具体说明。联合单位只填单位名称，没有联合单位的不填。
2. 有联合单位的，证明材料中应提供牵头单位与联合单位的联合申报协议，并加盖公章。
3. 行业领域从5项中选择1项。选择畜牧兽医、农机或资源环境的，还应在相应 领域下选择一个细分方向，证明材料中应提供符合相应面积规模及技术要求的条件设 施、技术成果等作为支撑。
4. 试验示范基地按照“罗定市+技术方向+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+(所在镇街名称)命名”。技术方向主要包括：作物栽培，作物栽培+与机械化、与植物保护、与资源环境、与产品加工等；畜禽养殖，畜禽养殖+与疫病防控、与机械化、与资源环境、与饲草饲料、与产品加工等；水产养殖，水产养殖+与疫病防控、与机械化、与资源环境、与产品加工等。如：罗定市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(罗镜)、罗定市水产养殖与资源环境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(太平) 。
5. 基地位置填写具体到村或路，基地规模按照通知中各行业领域分类标准计量单 位填写，基地土地使用权和场所经营权应为牵头单位或本地区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所有，有多笔固定建设投入资金的填写合计数字。以上均须在证明材料中提供相关文件。
6. 基地负责人处填写负责人姓名和在牵头单位的工作职务，联系人处填写负责申 报工作的具体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，保证电话畅通。
7. 基地建设情况和科技推广服务情况按照提示要点填写。
8. 申报证明材料单独装订，不做封皮、目录，骑缝处盖牵头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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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牵头单位
	
	牵头单位 类型
	

	联合单位
	

	行业领域
	
	技术方向
	

	基地位置
	
	基地规模
	

	土地性质
	
	场所所有 权单位
	

	土地使用 权单位
	
	场所经营 权单位
	

	固定建设 投入资金
	万元
	牵头单位
通讯地址
	

	基地  负责人
	
	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
	

	













基地建设
情况(500字-1000字)
	(牵头单位基本情况，基地技术推广方向、建设运行投入、土地场所条件、种养殖规模、配套设施装备、工作团队、安全环保以及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，牵头单位与联合单位的过往合作情况及未来工作分工打算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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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推广服务情况

	(基地2023年、2024年示范主导品种、主推技术、引领性技术情况，技术推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，与各类科技、推广、产业主体在技术推广服务方面的合作情况，以及近年来推广工作成效等)

	


推广服务 机制探索创新
	(围绕多元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，对推动农技推广机构、科研院校、涉农企业和 农民合作社等力量贯通协作等机制创新的考虑)

	


牵头单位 申明
	
本单位承诺对上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(盖章)

	


镇农业农村部门推荐意见
	

同意推荐。



镇农业农村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(盖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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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定市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申报证明材料


基地名称：罗定市 xxx 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(xxx镇、街)
牵头单位：xxx
一、依托单位情况
1. 牵头单位、联合单位共同签署的联合申报协议书(无联 合单位不用提供)。
2. 各方法人证书(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营业执照)复印件。
3. 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和场所所有权、经营权证明材料。
4. 牵头单位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承诺书或证明材料。
二、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运行管理
[bookmark: _GoBack]1. 试验示范基地四至坐标数据、总体规划图、生产区布局 图 等 。
2. 基础设施、培训服务场地、生产设施装备、试验示范设备列表及相应实景照片，近2年管理运行经费投入证明材料，团队人员名单与职责分工表，管理制度清单及相关文件。
三、科技推广服务
1. 近2年集成示范品种、技术清单，组织或承接培训活动清单，相应现场实景照片。
2. 科技推广服务(非科研项目)合作协议清单及相关文件，包括牵头单位与联合单位过往合作协议(无联合单位不用提供),试验示范基地与各类农业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、企业等主体的合作协议。
3. 技术推广效果或应用情况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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